
关于开展2022年度《南京市园林工程施工企业信用管理档案》信息复核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  为进一步完善和更新园林工程施工企业和从业人员信用信息，我中心现开展2022年度《南京市园林工程施工企业信用管理档案》信息复核工作，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信息复核对象

1、持有有效期至2023年2月28日的《南京市园林工程施工企业信用管理档案》（以下简称《信用档案》）的施工企业。

2、未参加2021年度《信用档案》复核的企业，在信息复核截止日期前，由法人提交书面申请经同意后，方可参加2022年度《信用档案》信息复核。

二、信息复核时间
本次档案信息复核工作自即日起至2023年2月28日止。

三、信息复核流程
本次《信用档案》信息复核实行线上办理。企业登录南京市绿化园林局“e路园林监管系统”（http://180.101.236.71:8082/application/ui/qysb/login.aspx），对《信用档案》有关信息进行核对、更新。企业录入信息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对所填内容及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信息录入不符合要求的应及时整改，整改完善后予以复核：

1、仔细核对基本信息，如有变更，请在“信用管理档案变更”—“企业基本信息变更”模块中申请变更。

2、仔细核对人员信息，如有人员补充或新进，离职或退休，及现有人员信息变更等情况，请在“信用管理档案变更”—“项目负责人变更”“专职安全员变更”等模块中申请“添加”、“删除”和“修改”。

3.《信用档案》基本信息和人员信息完成更新的，请在“信用管理档案”—“信用管理档案信息维护”模块中申请档案核验。上传加盖公章的《关于办理2022年度<南京市园林工程施工企业信用管理档案>信息复核的承诺书》(附件），审核通过后可自行打印新生成的《信用档案》。
四、有关工作要求

1、各企业应高度重视《信用档案》信息复核工作，市场负责人（建议由分管市场的副总及以上人员担任）总体负责《信用档案》相关工作的部署和落实情况；企业联系人应为本单位人员，具体负责《信用档案》相关工作的办理，企业联系人的联系方式应真实、畅通。

2、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动态维护档案信息，做到信息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。对本次信息复核中发现填报信息不真实、不完整的，或抽查实际情况与填报情况不一致的，将视具体情况予以处理。
3、企业应控制时间节点，尽早上报，及时关注系统核对结果，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《信用档案》信息复核申请。确有特殊情况的，应提前与我中心市场科联系。

4、各有关单位在《信用档案》信息复核过程中发现问题，请及时与市园林工程指导中心市场科联系，联系电话：025-83242967，通信地址：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59号新城大厦E座30楼3004室。 

附件：关于办理2022年度《南京市园林工程施工企业信用管理档案》信息复核的承诺书

2022年12月27日

附件：

关于办理2022年度《南京市园林工程施工企业信用管理档案》信息复核的承诺书
南京市园林工程指导中心：
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《南京市园林工程施工企业信用管理档案》编号为           ，有效期时间为     年    月    日，现因工作需要申请将《信用档案》有效期延期至 2024 年  2  月  29  日。

我单位承诺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、有效、合法的，如有弄虚作假及违法违规行为，愿意承担相应后果。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

